
國立成功大學 化工系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學生特殊因素選課表 

學系  學級 □學士 □碩士 □博士   年   班 
學號  聯絡電話  

姓名  email  

原學分總數  
補棄選後

總學分數 
 

◎請確實檢查下列項目，於公告時間內繳交至指定地點，未按規定或逾期皆不予受理。 
請檢查並打 V 檢查項目 

□ 是  □ 否 1. 上表基本資料及總修學分是否填寫完整 
□ 是  □ 否 2. 是否為『E3』及『N3』代號之課程 
□ 是  □ 否 3. 所加選的課程是否衝堂 
□ 是  □ 否 4. 授課教師是否簽名(補棄選皆須簽名，實驗課程為助教簽名) 
□ 是  □ 否 5. 碩博士班學生之指導教授是否簽名 

□ 是  □ 否 6. 補選後總學分數是否超修(上學期學期學業成績未達 80 分以上者，

請按規定辦理超修程序) 
□ 是  □ 否 7. 棄選後學分數是否不足(請按規定辦理減修或加選補足學分) 

一、補選： 
(粗框處由教師填寫，請任課老師考量教室容量是否同意加簽，若需異動教室，請與承辦人員

協調確認是否有容納總修讀人數教室後再加簽。)  

選課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/選修 
教室是否可容

納加選 
任課教師

簽名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□是  □否 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□是  □否 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□是  □否 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□是  □否  

※研究生需經指導教授簽名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

二、棄選：(粗框處由教師填寫) 
學系（所）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/選修 任課教師簽名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 

E3 -□□□ 

N3 -□□□ 

    

※研究生需經指導教授簽名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


